4.1.9安全耐久相关技术要求应符合现行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1、《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55002、《建筑与市政地基基础通用规范》GB 55003、《组合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4、《木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5、《钢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6、《砌体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7、《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燃气工程项目规范》GB 55009、《供热工程项目规范》GB 55010、《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GB 55020、《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5031、《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等的规定。
1 达标自评
R达标；不达标
2 评价要点
简要说明安全耐久相关技术要求符合现行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等规定的技术要求情况。
	本项目已参照条文所述各规范进行设计，满足其各项强制性要求。


3 证明材料
提交材料及要求：
1）相关专业设计说明。

实际提交材料：
	本项目在设计、施工及验收全过程，严格遵循《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1、《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 55002、《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等现行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确保安全耐久性能全面达标。
结构安全：结构荷载、抗震设防、地基基础、混凝土及钢结构等均按规范设计，安全等级及工作年限符合要求；
建筑通用：空间尺寸、无障碍设施、隔声采光等满足《民用建筑通用规范》《建筑环境通用规范》要求；
设备设施：给排水、燃气、供热系统符合相应通用规范，配置合理、安全可靠；
防火安全：防火分区、疏散距离、消防设施等满足《建筑防火通用规范》要求；
耐久维护：外部设施与主体结构统一设计施工，建立定期巡检维护制度，保障长期安全耐久。


[bookmark: _GoBack]
